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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事
照
得
本
會
館
獎
義
券
前
决
定 

准
于
三
月r
一
日
開
彩
之
期
惟
昨
據
校

各
僑
胞
所
購
之

對
票
員
等
查

各
已
將
票
尾
繳
囘
者 
多
但
未
繳
囘

者
尙
屬
不
少
各
等

爱
于
昨
開
職

員
會
議
議
决
再
展
期
兩
星
期(
即
三
月
卄

五
日)

行
通
告
各
界

僑
胞
週
知
茲
計
期
尙
有
十
餘
天
凡
我

僑一 卷

慈
善
兼
發
財
美
舉
者
請
速
購 

有
獎
券
未
將
票
尾
繳
囘
者
限

于
三
月
卄
二
日
以
前
將
票
尾
繳
囘
俾
便

彙
齊
屆
時
開
彩
逾
期
决
不
再
候
統
希

A
雲

单

中

華

會

館

有

獎

義

券

再
一
冉
一 

再
再
一

彩

通

吿

加
拿
大
中

辘
會
官
舉
行
有
獎
義
捐
券
會
皆 

雲
高

華
中
耳
會
館
慈
善
執
行
委
員
會
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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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洪
少
植
啓
事

海
外
各
埠
致
公
堂
洪
門
團
体
列
位
叔
父
公
鑒
S

啟
者
少
植
不
才
 

謬
承
重
任
主
理
義
合
莊
事
漕
因
胃
病
劇
發
難
以
繼
續
任
事
今
 

將
一 
切
事
交
由
葉
達
遇
曹
懋
森
林
舉
湛
鄺
德
燧
諸
君
繼
續
辦
理
 

俾
少
植
休
餐
病
体
將
來
爲
公
服
務
自
有
日
也
望
各
位
叔
父
昆
仲
 

仍
一 
致
維
持
義
合
莊
及
義
聲
什
雜
使
其
發
達
永
久
幸
甚
幸
務
卽
 

問

•

義
安

洪
少
植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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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卄
三
年
三
月
十
日

捨
一

名
貨
車
■
・
天

己

收

 

腫

❿

到

下
公
認
；
商
農
家
之
華
 

友
經
已
用
過
滿
意
：
単 

之
欵
式
有
數
項
：
車
之
 

載
重
由
噸
半
至
四
順
： 

車
之
價
値
最
廉
：
各
項
 

生
意
皆
合
用
・
•
此
乃
一 

千
九
百
卅
四
年
車
式
： 

請
爲
留
意
焉
。
，

▲

市
整
孝
市
車
房
廣
吿
 

力
左
治
街
西
四
一
 
八
號
 

請
見
賣
手M

r.par

尸

i

餘

 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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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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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香
港
義
合
庄
微
事

啓
者
本
庄
因
洪
少
植
君
辭
退
由
在
港
昆 

仲
公
舉
葉
逹
遇 «
德
燧
林
舉
湛
曹
懋
森 

諸
君
主
持
仍
命
黎
槐
君
接
船
招
呼
返
國 

昆
仲
現
爲
刷
新
起
見
特
遷
舖
在
德
輔
道 

中
一
百
七
十
八
號
三
樓
而
義
聲
改
爲
月 

出一 
紙
俟
佈
置
妥
當
夏
曆
二
月
份
可
繼 

續
出
刊
所
望
海
外
昆
仲
力
予
維
持
贊
助 

寄
來
函
件
請
照
新
址
可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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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帽
陳
頴
川
總
堂
八
週
年
紀
念
預
吿 

啓
者
本
總
堂
謹
擇
于
三
月
卄
五
日
擧
行 

第
八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寅
具
薄
酌
敬
請 

各
埠
昆
仲
駕
臨
指
示
不
勝
欣
幸
之
至 

民
國
卄
三
唐
月
十
二
日 
陳
頴
川
總
堂
啓
，

◎
云
高
華
埠
鄭
滎
陽
總
堂
啟
事 

本
總
堂
前
日
規
定
凡
旅
加
經
繳
納
堂
底
之
昆
仲
由
民
國
十
七
年
 

起
每
人
每
年
額
收
年
費
銀
一
元
以
資
維
持
堂
務
當
日
深
蒙
各
昆
 

仲
遞
中
交
來
者
非
常
踴
躍
饯
因

fit 情
冷
淡
所
影
响
以
致
遵
章
繳
 

納
者
頓
變
寥
寥
是
本
總
堂
爲
体
念
時
艱
起
見
由
全
体
會
議
表
决
 

將
民
國
 
廿
三
年
—
二
月
卅
號
以
前
各
宗
人
所
積
欠
年
費
不
論
多
 

寡
若
能
在
於
今
年
之
內
淸
繳
者
减
收
五
折
以
輕
各
昆
仲
之
担
負
 

倘
逾
此
期
仍
無
繳
交
者
則
復
依
舊
收
足
仰
各
埠
宗
人
預
早
設
想
 

繳
交
勿
失
此
机
爲
盼

(
二)

.

本
總
堂
現
再
額
定
凡
昆
仲
囘
國
時
每
人
額
收
出
口
票
慈
善
費
銀
 

二
元
由
四
月
一
號
起
繳
收
仰
我
全
体
昆
仲
熱
心
遵
例
至
榮
旋
祖
 

國
時
務
希
解
囊
繳
納
俾
資
挹
注
是
所
切
盼
 

弋
便
平
寶
仮
打
輿
起
本
總
堂
所
昌
隆
號
合
生
痰
 

#
噂
今
国

鹿

濠

頤

僑

所

 
廣
和
源
合
生
號
 

中
華
民
國
卄
三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
BO
kS

:

叫
官
勒
索
一
案
 

絆
轉
弋
政
院
執
竹
一
此
 

案
迎
議
：
八
爲
無
見
辛

1IIL錦
困
華
僑
--
籍
官
 

勒
索
X

一
纟
爲 
海
外
党
貝
， 
毎
偶
因
   

V?語
或
 

文
不
上
爭
视
 

便
恃
有
党
爲
護
符
，"
氣
燄
迫
 

人

。歸
國
传
出
資
狗
苟
蠅
營
。
連
動
得
一
官
 

半
職
 

小
如
綠
M

芝
麻
：
即
頤
指
氣
使
，5

 

圖
報
彼
1

&

行
封
產
章
人
-
1
以
洩
」
私
慣
； 

如
此
K

時
有
所
聞
 

具
見
報
載
；
由
矣
，
e

關 
於
謀
改
善
吴
倭
國
際
關
係
之
l

作
：
美
政
府
一 

悼
樂
◎

抛
日
本
交
換
意
見
.  

/:。 

-

服
中
國
"
，

於
是
日
本
漸
漸
來
了
戰
爭
的
疲
勞
：
農
民
 
1U
 

看
見
他
的
兒
子
從
車
外
出
。
。却
不
見
囘
家
。
、加 

上
一
股
物
資
的
缺
乏
'
、壯
r

的
稀
少
。
。遂
皎
生
一 

災
荒
，、當
一
九
三
五
年
時
本
已
有
過
强
烈
的
停
 

戰
連
動
。
以
後
名
木
屋
餃
牛
了
幾
次
的
能
L

:

 

•死
傷
數
自
人
、
日
本
爲
r
.

要
向
海
外
購
買
軍
需
 

品
。'
有
現
金
的
必
要
。於
是
竭
力
對
外
傾
銷
。

•

美

.卜
議
院
一 

造
軍

二
艘

♦=■_

飛
機
干
一
百
叫
1

架

日
電
：
是
日
本
京
國
會
上
下
兩
院
 

由
明
年
起
至一

九
三
九
"
止

，美

海V
部
須
增
 

飛
機f
守•
百 

則
美
海
軍
力

軍
艦
百
零
貳
艘

軍

穀

党

不
尤
品
於
於
虎
作
侵
乎
，
海
外
何

但
是
除
此
以
外
・，

案
。
此
大
稱
重
艦
造
成
後

之
僑
蠹
 

即
通
過

貴
乎
有
此
等
植
党
絵
札
党
 a
 

也
 

陳
樹
人
昔
嘗
身
歷
其
境
"

戰

已
成
爲
日

澳
洲
的
肉
超
 

爭
渲
依
使
日

七
條

上
額
 

宣
行
此

本
國
內
發
生
恐
慌
。也
使
中
阈
的
 

半
化
爲
烏
為
、'
富
歐
洲
戦
爭
時
：

須
代
時
七
年
。
用
欺
約
山
九
百
至
七
百
il拾

此
議
 

此
等
僑
蠹
恃
勢

-|!::
人
一
通
令
収
締
。。 

誰
H

不
宜

總

兆
元
：
此
 

備
署
名
： 

珮
蘇
俄
政

以

本

濟
一

有
過
 
一 

造
太
百

/
陳
嘉
庚
樹
膠
廠
停
閉

要
像
德
國
那
樣
與
困
 

、，H

本
的
债
券
。
這

難
相
奮
鬥
、到
底
不
可
能

A
六
r

華
匸
失
爱
 

南
京
信
：
英
屬
新
加
坡
華
债
陳
嘉
庚
樹
膠
廠
停
 

閉
1

華
匸
六
干
餘
人
•
，全
體
失
某
：
党
府
偽
委
 

會
對
此
異
常
重
視
：

--:
月
,
一一h

第
六

—
四
次
常
 

會
：
討
論
救
濟
辦
法
1

結

果

、急
電
新
加
坡
華
 

僑
總
商
會
 
。會
同
刁
總
領
事
二
就
近
協
議
救
濟
 

辦

法

。查
陳
嘉
庚
樹
豚
廠
資
本
守
.
干
萬
元
以
上
 

。
，每
月
營
業
在
五
一
白
萬
元
左
右
，
該
廠
所
製
之
 

膠
鞋
。
。每
年
銷
售
《
英
國
者
。
約
四
百
萬
雙
。。 

銷
售
於
紐
曲
蘭
若
約
一
匸
，餘
萬
雙
。一
銷
售
於
東
 

亞
一
帶
者
爲
數
尤
衆
.
。失
敗
原
因
，。乃
受
英
國

給

諜

樣
價
格
不
絕
f

落
。"
注
至
提
供
了
一
 
分
四
至
 
- 

分
h

的
高
利
。也
借
不
到
款
子c
，可
是
戰
爭
却
 

依

舊

沒

有

終

結

的

形

勢

未

完

〕 

本

館

特

电
 

A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
 

6

黨
府
外
交
部
派
員
赴
雲
南 

。。會
同
滇
省
府
調
查
英
兵

▲
俄
報
謂
法
警
察
說
謊

斯
科
卄
三
日
電
，"
比
來
法
國
警
察
當
局
曾
聲
 

任
注
境
内
活
動
之
國
際
間
諜
團
員
：
實
由
蘇
 

政
府
發
給
以
資
金
：
是
H

本
京
政
府
之
机
關
 

意
偉
斯
提
亞
報
著
論
押
擊
此
說
：
據
云
：
法

警
察
所
言
殊
非
事
田

府
並
未
有
此
項

舉
動
云
。" 

,奧
共
和
國
」將
吿
消
滅 

A
新
憲
法
將
一
共
和
國
」三
字
删
除
 

納
廿
三
日
電
:

昨
擄
本
京
官
報
登
載
。"
近
 

頃
本
京
内
閣
會
議
、。出
席
各
人
討
論
修
改
憲
法
 

事
。"
多
主
張
將
憲
法
所
列
「
共
和
國
」一
字
删
除
 

。" 
將
來
憲
法
條
文
將

?-
「
奥
共
和
國
」字
樣
，
僅
 

稱
「奧
聯
邦
一
或
奥
大
利
亞
國
云
1
 

•
南
哀
爾
闌
總
統
謀
獨
裁 

八
廢
除
上
議
院
案
由
下
議
院
通
過
 

篤
布
連
城
廿
三
日
電
：

本
京
總
統
迭
偉
罅
被
反
 

對
将
人
指
斥
、謂
其
立
意
廢
除
國
會
之
議
院
。c 

宗
旨
在
實
行
獨
裁
"
，伊
廢
除
上
議
院
已
提
出
F
 

議
院
討
論
。作
首
次
讀
出
，下
議
院
中
人
贊
成
此
 

案
者
七
拾
九
名
，。
反
對
者
四
卜
三
。
。
但
此
案
將
 

來
送
交
上
議
院
討
論
。
必
爲
上
院
議
員
多
數
否
 

决
。。故
迭
偉
罅
氏
欲
將
此
案
變
爲
法
律
。。祇
有
 

求
國
民
公
决
壹
法
耳
。。蓋
本
年
六
七
月
時
。，伊
 

解
散
國
會
 

00 
以
備
大
選
)
。居
時
伊
將
求
全
国
公
 

民
投
票
贊
成
此
案
云
。

■
斐
島
人
民
準
備
整
獨
立 

A
枚
電
美
京
道
謝
 

曼
呢
喇
廿
一
一
日
電
"
斐
獵
濱
島
人
民
行
將
籌
備
 

建
立
新
國
之
計
劃
。因
昨
日
美
京
國
會
上
下
院
 

已
將
斐
島
於

4-

貳
年
內
獨
立
案
通
過
-
建
立
新
 

國
之
工
作
或
於
明
年
完
成
。
各
政
黨
首
領
已
允
 

將
本
年
六
月
大
選
事
延
期
舉
行
：
俟
至
三
月
方
 

行
大
選
；
斐
島
政
府
要
人
及
島
內
知
名
之
士
一 

已
致
電
美
總
統
盧
斯
福
及
美
京
國
會
表
示
謝
忱
 

。
因
美
京
當
道
對
斐
島
如
此
優
待
。。竟
将
該
島
 

獨
立
案
通
過
於
國
會
也
，。

•

僞
教
育
部
員
 

搜
查
哈
爾
濱
穌
俄
學
校 

▲
中
東
鉄
路
公
司
俄
人
理
事
提
出
抗
議

銀
打
團
之
壓
迫
 

蓋
該
團
指
定
購
英

之

。

(

侵
入
班
洪

廠
。、因
之
宣
吿
破
産
一
。該
撤
所
負
債
務
約
~ 
千
 

萬
元
左
右
 
想
新
埠
商
會
亦
未
必
将
挽
救
辦
法
。 

■
美
倭
通
牒
撮
要

美
京
廿
三
日
電
。。倭
外
相
廣
田
代
友
倭
國
。。美
 

外
交
部
長
賀
路
代
我
美
國
、
廿
一 
日
彼
此
正
式
 

交
換
好
意
之
通
牒
。
茲
将
廣
田
及
賀
氏
通
牒
之
 

重
要
内
容
。
撮
譯
於
后
。
，、

㊀

廣
田
致
賀
路
牒
内
稱
一
美
倭
邦
交
之
開
始
 

。。至
今
已
八
十
年
：
一
向
以
友
善
之
精
神
爲
根
 

本
原
則
、。倭
國
出
產
之
貨
物
均
與
美
國
者
不
同
 

。故
商
業
上
無
利
益
之
衝
突
發
生
：
反
有
彼
此
 

相
靠
之
必
要
 

由
此
觀
之
 
、、美
倭
壹
切
國
際
間
 

之
問
題
，。均
未
嘗
無
和
平
解
决Z
可
能
。
如
美
 

倭
雙
方
之
領
袖
能
有
相
當
之
了
解
：
則
不
論
任

。
英
使
開
度
甘
談
中
英
修
約

。
0

胃

」

0

。M
^

洪
事
件
、；
極
願
澈
底
解
决 

。。英
對
滿
洲
僞
國
。、始
終 

擁
護
國
聯
决
議
案
。。絕
不 

承
認
之:
美
倭
交
換
通
牒 

:
引
起
華
人
注
意
。。但
黨 

府
對
英
使
談
話
一
一
無
所
表 

見
，祇
視
之
以
冷
淡
態
度
。 

，
傳
孫
殿
英
確
抵 
磴
口
；
晋 

綏
聯
軍
已
進
至
寧
夏
省
石 

嘴
子
。孫
軍
大
部
向
北
方 

退
却
：

重

寥

电

帆
 

■
取
締
歸
國
華
僑
藉
官
勒
索 

▲
審
僑
委
會
將
案
轉
呈
政
院
執
行
 

南
京
訊
。党
府
僑
委
會
三
月
三
日
開
常
會
、。陳
 

樹
人
主
席
。
，討
論
要
案
。㊀

委
員
周
獻
瑞
來
函
 

。
新
加
坡
陳
嘉
庚
樹
膠
撤
停
閉
；
華
工
失
業
。。

何
困
難
之
問
題

得
完
滿
之
解
决
。

屡
政
府
以
保
存
世
界
和
平
爲
主
要
工
作
，。更
 

願
與
各
國
愛
護
和
平
之
國
家
合
作
。
、、倭
國
人
士
 

極
願
美
國
之
感
情
一
。日
益
融
洽。

-  
幷
願
美
政
府
 

當
局
亦
有
相
同
之
表
示
。c

㊁

賀
路
致
廣
田
牒
內
稱
：
自
得
聆
及
國
保
重
 

其
與
美
國
好
感
之
消
息
後
•
喜
慰
萬
分
，倭
國
旣
 

樂
意
與
各
愛
譲
和
平
之
國
家
合
作
 
C

則
美
政
府
 

亦
將
竭
其
微
力
。
與
倭
國
合
作
以
保
存

ffr界
和
 

平
；
誠
然
。。美
倭
一
切
國
際
間
之
問
題
，。均
有
 

和
平
解
决
上
可
能
。
。美
政
府
壹
冋
亦
抱
此
態
度
 

00 

如
日
後
美
倭
兩
國
不
幸
而
有
紛
爭
發
生
時
。
。 

美
政
府
亦
將
小
心
研
究
各
項
情
况
。
。且
將
以
倭
 

國
之
立
塲
而
觀
察
之
：
以
求
保
存
美
日
國
際
好
 

感
爲
目
的
。
，故
願
日
政
府
亦
能
採
用
相
同
之
原
 

則
。
。

美
倭
商
業
上
確
無
利
益
 
之
衝
突
一

美

請

援

助

案

决

議

，令
新
加
坡
領
事
會
同
中
華

倭
之
商
務
關
係
必
繼
續
進
展
1

倭
国
今
旣
巳
言

莫
斯
科
卄
三
日
電
，。是
夕
據
伯
力
城
訊
稱
・
"
僞

商
會
設
法
敕
濟
。
，俟
呈
覆
後
，。再
行
核
辦
。
一㊁
 

取
締
僑
民
恃
勢
囘
國
。
藉
官
勒
索
。照
原
建
議
 

案
轉
呈
政
院
：
通
令
各
省
市
府
取
締
； 

(
按
」客
党
府
僑
委
會
對
取
締
僑
民
尊
囘
國

明
無
與
他
國
發
生
惡
感
之
意
；
誠
足
令
美
政
府
 

常
局
滿
意
。
美
政
府
同
時
亦
可
自
白
無
與
他
國
 

交
惡
之
蓄
念
。•
只
希
望
遠
東
各
國
能
本
同
樣
之
 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國
政
府
教
育
部
員
協
同
僞
警
察
至
中
東
鉄
路
線
 

內
之
俄
人
所
辦
學
校
搜
查
。該
校
設
於
哈
爾
濱
 

埠
，•。乃
壹
專
科
學
校
。C

爲
中
東
鉄
路
公
司
之
穌
 

俄
職
員
所
建
立
。校
中
圖
書
舘
貯
有
書
籍
萬
册

▲
第
九
塲
對
題
求 

攵
白
大
骨
一
口
舊
市H
鹿
盧
各 

考
紅
高
皮
三
頭
新
城
風

朝
朝
年 

〔雁
雷
因
那
久
別
〕單
聯
 

雙
聯
每
比
收
卷
資
美
銀
二
毫
五
仙
單
聯
每
比
收
弍
毫
准
於
 

民
國
廿
三
年
三
月
廿
五
號
止
卷
彙
送
大
埠
孜
脩
學
校
校
長
 

馮
子
壽
先
生
評
閱 

總
收
卷
處
此
師
南
華
公
司

察 
照 
特 
此 
通 
吿


